
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购房、还贷、建造、翻建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次性告知清单

（编号：20241226）

业务事项 材料名称 份数

一、基本材料
1.提取申请人身份证件

2.提取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
交验原件

二、根据不同类型提供以下材料

（一）购房提取

购买新建商品房
提供购房合同、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商品房期房，2 年内）或不动产权证（商品房现

房，2年内）、支付房款的收据或发票。
交验原件

购买二手房 提供购房合同、已过户至申请人名下的不动产权证（2年内）、增值税普通发票。 交验原件

购买单位房
提供购房合同、房改部门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文件或房改部门评估表、支付房款的收

据或发票。（2年内）
交验原件

购买法拍房 提供房屋拍卖成交确认书、法院裁定书、不动产权证（2年内）、增值税普通发票。 交验原件

购买拆迁安置房
提供购房合同、拆迁安置（或房屋置换）协议、合同登记备案证明或不动产权证（2

年内）、支付房款的收据或发票。
交验原件

（二）偿还住房

贷款本息提取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提供借款合同、近期还款对账单（至少近 3个月，包括未提取期间提前还款部分）。 交验原件

偿还商业住房贷款 提供借款合同、近期还款对账单（至少近 3个月，包括未提取期间提前还款部分）。 交验原件

偿还组合贷款提取 提供借款合同、近期还款对账单（至少近 3个月，包括未提取期间提前还款部分）。 交验原件

（三）建造、翻建提取 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年内）。 交验原件

注：1.提取申请人的材料已在中心留存的，无需重复提供，身份证除外。

2.提取申请人作为配偶方或父母、子女方申请提取的，须提供关系证明（结婚证、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法院文书)或房产

归属证明。在广西区内登记，通过自治区数据共享平台可获取信息的无需提供。

3.属在异地购房申请提取的应提供购房地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信息证明（含本套房屋备案登记信息）。

4.提取人及配偶发生 2次（含）以上购买同一套住房，已办理提取的，再次购买该套住房时，不能就该套住房申请提取。在申请提取前

12 个月内，所有二手房办理过购房提取或房屋所有权发生过 2 次（含）以上变更的，提取人及配偶须在取得不动产权证 12 个月（含）

后才能就所购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人及配偶同时有多笔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同一年度应选定其中 1 笔住房贷款申

请还贷提取。

5.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提取的，如为我中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无须提供借款合同和还款对账单。

6.除以上清单所列材料外，中心会结合具体实际或存疑问题要求您提供与业务相关的其他材料。未尽事宜以国家和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管

理有关规定为准。如遇政策调整作相应调整。

中心网址：http://gjjqzfzx.gxzf.gov.cn；住房公积金政策及业务咨询电话：0771-5755689、0771-5715982、0771-2441809，网

络及信息技术问题咨询：0771-2441946，服务监督电话：0771-2441812（咨询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服务咨询电话：0771-12345。

业务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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